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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工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
文件

河南工学院监察专员办公室

院纪〔2020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工学院廉政监督员工作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河南工学院廉政监督员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校纪委监察

专员办公室研究通过，现将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河南工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

河南工学院监察专员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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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工学院廉政监督员工作管理办法

为更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，建立健全监督工作机

制，拓展监督渠道，整合监督力量，形成监督网络，推动学校

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，根据反腐倡廉建设有关

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学校实行廉政监督员制度。廉政监督员由校纪委商各

单位部门共同提名。

二、廉政监督员的基本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较强的法纪观

念；

2.熟悉党和国家的政策、法规和业务工作，具有较强的组

织协调能力；

3.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敢于坚持原则，敢于说真话

报实情，敢于同各种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，能够积

极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；

4 密切联系群众，善于听取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，对

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、难点和苗头性问题能及时掌握和反映；

5.清正廉洁，公道正派，有较高的群众公认度。

三、廉政监督员的设置与产生

1.各单位部门分别设廉政监督员 1 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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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廉政监督员由各单位部门推选，经校纪委审核后报校党

委批准，并颁发聘书。

四、廉政监督员对所在单位党政工作有知情权、监督权，

具有向本单位部门和校纪委提出意见建议的义务。

五、廉政监督员职责

廉政监督员在所在单位部门党组织和校纪委的领导下开

展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协助本单位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完成反腐倡廉

工作任务；

2.熟悉了解本单位部门廉政建设情况，协助做好反腐倡廉

学习宣传教育工作；

3.监督本单位部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党中央省委重

要决策部署、学校工作安排、遵守法规制度、规范权力运行和

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等情况；

4.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与建议，加强交流与联络，及时向

校纪委反映、报告有关情况；

5.完成所在单位部门领导和校纪委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六、廉政监督员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，熟悉了解纪检监察

工作相关知识，遵守工作纪律。

七、廉政监督员要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，

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地反映情况，圆满完成工作任务。

八、各单位部门要积极支持廉政监督员依照本办法履行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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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九、各单位部门召开有关会议研究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安

排、岗位设置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先等重要事项时，廉政监督

员应参加或列席会议。

十、校纪委负责廉政监督员工作的管理与组织协调。健全

落实廉政监督员工作制度，加强工作指导，组织开展学习、培

训、研讨和交流活动。

十一、依据廉政监督员履行职责和所在学院、部门反腐倡

廉建设情况，结合年度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，对优

秀廉政监督员予以表彰。

十二、廉政监督员每届任期两年，可连聘连任一届。如遇

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，随缺随补。对于不再适宜担任廉政监督

员的，可视情况提前解聘。

十三、本办法由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

之日起实施。

中共河南工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

